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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吉林国 

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前十天增加一项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4年 6月 27日上午 9：00分在长白 

山宾馆会议室召开了 2003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4人,代表股份 40,219,2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66%,符合本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公司聘请吉林佳林律师事务所王哲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与会股东以普通表决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2003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 

,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通过。 

    2、2003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同意 40,219,251 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权通过。 

    3、200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40,219,251 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权通过。 

    4、200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 

股,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权通过。 

    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3年度本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13,42 

6.99元,净利润-110,290,941.49 元,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33,977,860.45元。因 

此,公司 2003年度利润不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5、关于聘请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 

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通过。 

    同意聘请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聘期壹年,审计费用为 30万元人民币。鉴于公司目前状况,考虑审计工作的 

延续性,经与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协商,继续聘其为公司 2004年度 

审计机构。 

    6、关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吉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议更换原派出 

董事、监事的议案。 

    (1)邢飞出任本公司董事。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 

,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通过。 

    (2)姜雪梅出任本公司监事。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 

股,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权通过。 

    (3)免去何安平董事职务。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 



,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通过。 

    (4)免去李秀文监事职务。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 

,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通过。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与会股东以特别表决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股票暂停上市的议案。同意 40,219,251股,占有效股数 100%；不同意 0股 

,占有效股数 0%；弃权 0股,占有效股数 0%。本议案获与会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权通过。 

    1.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负责办理公司与具备资格的证券公司签订协议,聘请 

证券公司作为股票恢复上市的推荐人,如股票终止上市,则委托证券公司提供代办 

股权转让业务服务,并授权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并办 

理股份重新确认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2.追认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如果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全部股份的托管、登记 

和结算机构。 

    3.如果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将申请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及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事宜。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吉林佳林律师事务所王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斯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